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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迪庆州住房公积金
结息对账操作指南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住房公积金每年6月30日为结息日，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息，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为确保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的准确、完整、安全及结息准确无误，保障缴存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现就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对账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账范围
本州行政区域内所有已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缴存单位及其所属职工。
二、时间安排
2025年7月4起至2025年7月18日。
[bookmark: OLE_LINK1]三、对账方式
线上自主核对。
四、注意事项
（一）单位责任：
1.本次对账核查是年度重要工作，请各缴存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对账确认工作。
2.请务必认真逐项、逐人、逐笔核对相关信息，确保无误。特别是职工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上年余额、本年归集额、2025年度结息金额、账户余额、账户状态等关键信息。
3.如核对过程中发现任何信息不符、账务差异或疑似问题（如漏缴、错缴等），请立即向公积金中心反馈核实，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及时到所属管理部柜面进行调整。
4.逾期未完成对账的单位，我中心将作挂账处理，可能影响后续业务办理（如造成缴存职工无法正常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等业务以及影响到已办理按月冲还贷职工个人征信记录的），自行负责，直至对账确认完成。
(二）职工权益：
1.结息金额自动计入职工个人账户，无需办理额外手续。
2.如职工已离职或账户封存，仍可查询历史结息记录。
3.对账期内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单位或公积金中心核查。
（三）数据安全：
1.请勿向他人泄露个人公积金账号及密码，谨防诈骗。
2.公积金中心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索要账户信息，请提高警惕。
五、咨询方式
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协助，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香格里拉市管理部（州级单位：17708870856、市级单位：13378875272）、德钦县管理部：0887—8414371、维西县管理部：0887—8626587。
请各缴存单位及职工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本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对账工作，确保资金安全、账务准确，保障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健康稳定运行。
